


挂名法人协议书
甲方：
乙方：
[bookmark: _GoBack]鉴于甲方拟投资设立并实际控制________有限公司，乙方同意作为该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名义法定代表人。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公司控制权
甲方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享有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资产的所有权、处分权及经营决策权等全部股东权利。
第二条 乙方身份与权限
乙方仅为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法定代表人，不持有公司股权，不享有股东权利，亦不承担股东义务。
乙方不得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作出经营决策或从事其他任何可能使公司承担责任的民事行为，除非事先获得甲方书面授权并加盖公司公章。
第三条 公司经营管理
公司的全部经营管理活动由甲方负责。甲方应保证公司依法经营，履行包括但不限于纳税、申报等全部法定义务。
第四条 责任承担
因公司经营或其他活动所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行政、民事及刑事责任）均由甲方及公司承担，与乙方无关。
如因公司经营或其他事宜导致乙方遭受任何经济损失或法律责任，甲方应负责全额赔偿，并使乙方免于承担责任。
第五条 协议的生效与终止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如甲方决定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方应无条件配合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相关手续办理完毕之日，本协议自动终止。
协议终止后，乙方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甲方及公司不得再以任何形式使用乙方名义从事任何活动。
第六条 保密义务
双方应对本协议内容及因履行本协议所知晓的对方及公司的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第七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甲方所在地​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其他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及见证律师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需变更或补充约定，须经双方另行签订书面协议。
甲方：                               乙方：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日期：                               日期：



1

